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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一件在學校因潮濕發生的事情，並運用「意願表達」寫文章的結尾。
    踏入四月，春天來了，氣温也漸漸上升，濕度也顯著上升，連熱帶雨林的濕度比不上香港及地面十分濕滑，所以每位同學和老師走路時也步步為營，生怕跌倒。

小息的時侯，我看着那佈滿水滴的地面，哇!我可以在那濕滑的走廊上溜冰，太好了!於是我便在走廊上溜來溜去，刺激極了!

但是，正當我玩得興高采烈的時候，一位老師忽然叫道:「這位同學，請你不要再溜來溜去了，十分危險的!」有什麼危險的，我溜了那麼久，也沒有摔倒呢!我稍等一下，等老師離開後，再繼續玩!

過了一會兒，我更可做了一些「高難度」的動作。我抬起其中一隻腳，雙手舉高，像芭蕾舞家似的在旋轉。好景不常，我一時失去重心，身子向前一傾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我的左手彈動不得，大叫了一聲，我叫了起來，同學也幫忙叫老師過來幫我。


老師過來後，安慰我，道:「你那裏受傷了?」我忍着痛楚說:「我的左手無法動，痛死我了!」老師說:「救護車快來了，不要擔心。」過了沒多久，我被送去將軍澳醫院治療。
唉!這次的意外都怪我貪玩而造成的，所以我決定以後要做一個乖巧的孩子，不要貪玩了，以免給大家添麻煩呢!。
